
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〔2023〕061号

案件名称
沙湾市永鸿建材店(刘宝新)未对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

申请检定案

行政处罚当事人
基本情况

个人

姓名（名
称）

沙湾市永鸿建材店(刘宝新)

注册号 92654223MA79M5Q661

单位

名称 /

注册号 /

法定代表
人（负责
人）姓名

/

违法事实/案情简
要

   2023年3月17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、表明身份后对沙湾
市永鸿建材店检查时发现，该建材店使用的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
SCS-30型电子汽车衡未经检定，该建材店负责人无法提供检定合格印
证。经本局领导批准，于2023年3月20日立案调查。

违法行为类型/适
用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第二款

一般处罚的依据
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
（七）行政处罚裁量情形，给予当事人一般处罚。

行政处罚内容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处罚款500元（伍佰元整）。

处罚日期   二0二三年五月四日


